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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春市财政局关于转发 
《关于做好全省 2020 年代理记账行业管理 

有关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 
 

长财会〔2020〕256 号 

 

各城区、开发区财政局： 

现将省财政厅《关于做好全省 2020 年代理记账行业管理有

关工作的通知》（吉财会〔2020〕150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结合

我市实际情况提出如下要求，请一并执行。 

一、多措并举，确保工作顺利完成 

鉴于疫情期间，各城区（开发区）财政局要通过网络媒介、

电话等渠道，将省厅有关加强代理记账管理工作的要求、精神

落实到位，做好备案、审批、监管工作。 

二、积极组织，按时报送材料 

7 月 10 日前，按照省厅要求完成所属地代理记账行业总结

分析报告并报送市财政局会计处。 

邮箱：1452945984@.qq.com 

 

附件：关于做好全省 2020 年代理记账行业管理有关工作的

通知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长春市财政局 

2020 年 3 月 1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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